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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對本

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

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本公佈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建議。

陝 西 西 北 新 技 術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HAANXI NORTHWEST NEW TECHNOLOGY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以配售 H 股方式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創業板上市

配售股份數目 ： 230,000,000股H股
配售價 ： 每股H股不高於0.40港元及

　不低於0.25港元
面值 ： 每股人民幣0.10元

股份代號 ： 8258

全球協調人兼保薦人

京 華 山一企業融資有限公司

牽頭經辦人

京 華 山一 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聯席經辦人

第一上海證券有限公司 倍利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㶅富証券有限公司 英明證券有限公司

新鴻基國際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亨泰証券有限公司 岡三國際（亞洲）有限公司

卓亞（企業融資）有限公司 高誠資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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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佈另有界定外，本公佈所採用的詞彙應與陝西西北新技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Shaanxi Northwest New Technology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本公司」）於二零零
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刊發的售股章程（「售股章程」）所界定者具備相同涵義。

H股申請僅會按售股章程所載條款及條件的基準予以考慮。配售事項須待本售股章
程「配售事項的架構及條件」一節內「配售事項」分段所載的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倘有關條件未能根據包銷協議的條款及條件於指定的日期及時間或之前達成（或（倘
適用）獲京華山一國際（代表包銷商）豁免），則配售事項將告失效，所有款項將不
計利息退還予配售事項的申請人，而本公司將會即時通知聯交所有關事項。一旦配
售事項失效，本公司將會在實際可行情況下於配售事項失效後盡快在創業板網站內
公佈有關通知。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創業板上市委員會提交申請，要求批准售股章程所述將予發行的
H股上市及買賣。預期H股將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三日在創業板開始買賣。

待H股獲批准於創業板上市及買賣，以及本公司符合香港結算的股份收納規定後，
H股將獲香港結算接納為合資格證券，自上市日期（預計為二零零三年七月三日）或
由香港結算選定的任何其他日期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聯交
所參與者之間的交易需於交易日後第二個營業日內在中央結算系統交收。中央結算
系統的所有活動均須依據其不時有效的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及中央結算系統運作
程序規則進行。

預期配售價將由京華山一國際（代表包銷商）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下
午五時正或之前以協議釐定。倘基於任何原因，京華山一國際（代表包銷商）與本公
司未能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時正（或本公司與京華山一國際（代表包銷
商）可能同意的較後日期及／或時間）或之前就配售價達成協議，則配售事項將不會
成為無條件，並告失效。

有關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及公司條例所刊發的售股章程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下午四時正起至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一日止（首尾兩日包括在內）的一般辦公時間內（上
午九時正至下午五時正）在保薦人京華山一企業融資有限公司的辦事處（地址為香港
皇后大道中183號新紀元廣場中遠大廈36樓）可供查閱，以供參考。

預期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或左右在創業板網站公佈配售事項結果。

承董事會命
陝西西北新技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聰

香港，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本公佈及售股章程將於刊發日期起在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最少刊登七
日，公佈則會在「最新公司公告」一欄刊登。

* 僅供識別


